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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报人称反映

的是 2011 年底至 2012

年初发生的违法盗采

湖砂的情况，2011 年以

前政府批复中铁十九

局 301 复线工程，工程

结束后进行的违法盗

采。当时公安部门（新

巴尔虎左旗公安局食

药环大队）已调取卫

片。

2.新巴尔虎左旗嵯

岗镇的奶牛基地居民

甲的院内堆积的是当

年选砂形成的尾砂并

非水洗砂，尾砂来源于

某某的草场和刘某某

的养牛场。然某水洗砂

场也无采砂洗砂相关

手续，法人已受到行政

处罚。

呼伦

贝尔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举报人称反映的是 2011 年底至 2012 年初发生的违法盗采湖砂的情况，

2011 年以前政府批复中铁十九局 301 复线工程，工程结束后进行的违法盗采。当时公

安部门（新巴尔虎左旗公安局食药环大队）已调取卫片”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反映的点位位于呼伦湖自然保护区范围，该点位及周边存在历史采砂痕迹，

系早年无序采砂形成的沙堆及沙坑，随着呼伦湖水面面积增加，水位上涨，大部分沙

堆沙坑已被淹没形成水面，水位以上尚存两处砂石堆，现已形成自然岛屿，历史采砂

区域整体成为湖滨湿地，未发现新盗采痕迹。呼伦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阅 2011-2012

年期间办理的 30 起行政案件，其中涉及违法挖砂案件 5 起，未发现所述韩姓人员涉

案；目前无证据证明韩某某实施了盗采湖沙违法行为。

2.关于“新巴尔虎左旗嵯岗镇的奶牛基地居民甲的院内堆积的是当年选砂形成的

尾砂并非水洗砂，尾砂来源于某某的草场和刘某某的养牛场。然某水洗砂场也无采砂

洗砂相关手续，法人已受到行政处罚”问题部分属实。

（1）“新巴尔虎左旗嵯岗镇的奶牛基地居民甲的院内堆积的是当年选砂形成的尾

砂并非水洗砂，尾砂来源于焦某的草场和刘凤君的养牛场”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在新巴尔虎左旗嵯岗镇的奶牛基地居民张某的院内，现场无沙坑以及采

挖痕迹，堆存有河流石约 40 车左右，堆放时间为 2015 年，堆存原因为张某与被举报

人韩某某存在借贷关系，张某在嵯岗镇的奶牛基地因厂房改造需要铺设地面，故向韩

某某索要工程石料进行抵债，在 2015 年韩某某向举报地点运送砂石。因堆存时间已

久，现已无法确认是否为举报人所述韩某某“当年选沙形成的尾砂”。新左旗公安局

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向扎赉诺尔区自然资源局调取 2009 年－2016 年位于扎赉诺尔区

乌日根河北岸焦某草场卫星影像照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2009 年至 2014 年间

焦某的草场和刘某某的养牛场确有堆存石料痕迹，但两人均否认与新巴尔虎左旗嵯岗

镇养牛基地上的石料堆有关。焦某草场及刘某某的养殖场位于扎赉诺尔区灵泉镇辖区

内，2025 年 6 月 23 日现地核查焦某草场内无砂石，刘某某养牛场已于 2019 年拆除现

生态已自然恢复，经调取历年影像，未发现焦某草场及刘某某养殖场范围内存在取砂

行为。相关证据显示，焦某及刘某某处所堆存石料来源指向满洲里市扎区燃燃水洗砂

场。目前，满洲里市扎区燃燃水洗砂场已恢复植被。

（2）“然某洗砂场也无采砂洗砂相关手续，法人已受到行政处罚”问题属实。

经核实，2020 年 4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人民法院已出具刑

事判决书，满洲里市扎区燃燃水洗砂场相关责任人已于 2020 年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

依法查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已缴纳)，上缴非法采矿违法所

得(已缴纳)。

部分

属实

加大日

常监管

力度，严

厉查处

违法行

为。

1.加强群众沟通解释工作。

2 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和日常监

管巡查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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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在呼伦贝

尔市阿荣旗那吉屯农

场一分厂二队承包的

100 亩草地被合众创业

包装箱厂强行征占。

呼伦

贝尔

市阿

荣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投诉人反映地块实为呼伦贝尔合众创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智能环保包装

产品项目厂区（2021 年开工建设），经对比国土“二调”数据显示地类为其他草地（面

积 86.8 亩）、旱地（8.19 亩），权属为国有。未核发草原所有权证、草原使用权

证和承包经营权证，不存在地类纠纷情况。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明确“其他草地”属于未利用地，2021 年不需要办理

草原征占用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该项目已取得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用地审批流程符合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四章第三节“土地征收”相关条款，智能环保包装产品项目占用的国有土地征收主

体为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阿荣旗人民政府与该地块使用权单位呼伦贝尔农垦那吉屯

农牧场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合法有效并补偿到位，不存在企业强行征占草地问题。

部分

属实

加强宣

传引导，

提高群

众知晓

率。

加大巡查力度，加强群众沟通

解释工作。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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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呼伦贝尔市

鄂伦春自治旗甘河镇，

于 2020 年，甘河森工

公司擅自在举报人的

草地上进行造林植树，

面积为 10.55 亩，举报

人要求进行赔偿。

呼伦

贝尔

市鄂

伦春

自治

旗

涉及

利益

纠纷

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

经现地调查，举报人所反映地块位于甘河森工公司甘东经营管护中心苇河施业区

39 林班 21 经理小班，面积为 10.55 亩，位于甘河森工公司林权证范围内。甘河森工

公司于 1991 年取得原林业部发放的林权证，是林权证范围内土地的合法经营管理主

体。2020 年，按照公司造林工作安排开展植树造林，属于常规的合法森林经营工作，

无违规行为。

不属

实

加强宣

传引导，

做好群

众解释

工作。

加强群众沟通解释工作。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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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5 年 5 月 7

日，因居民甲用火不当

引发火情，经及时扑

救，火势未大面积蔓

延，过火面积为 3.682

亩，全部在甲柳树地范

围内。举报人称当时在

5 月 8 日报警，当地公

安部门回应了当事人

是政府放的火。

2.“2020年6月份，

有人在呼伦贝尔市亚

东镇北边山里屯的河

槽里盗采砂石”,举报

人称存在采砂行为，且

村民有当时签字证明

采砂行为。

3.举报人称当时

存在采砂行为，最后将

砂石售卖给六家子村

后山上的 A 公司。

呼伦

贝尔

市阿

荣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2025 年 5 月 7日，因居民甲用火不当引发火情，经及时扑救，火势未大

面积蔓延，过火面积为 3.682 亩，全部在甲柳树地范围内。举报人称当时在 5 月 8

日报警，当地公安部门回应了当事人是政府放的火”问题不属实。

经核查，亚东镇政府未组织单位及个人参与烧荒等放火行为。亚东镇居民刘某某

在 2025 年 5 月 7日因用火不当引发火情（非人为故意纵火），经及时扑救，火势未大

面积蔓延，过火面积为 3.682 亩（非 37 亩），全部在刘某某自家柳树地范围内，火灾

非人为故意，过火面积较小，且未造成损失，亚东镇派出所已对当事人刘某某进行批

评教育，未予处罚。因此，投诉人前期反映的林地存在火情情况属实，但将投诉人的

37 亩林地烧毁不属实。

2.关于“举报人称存在采砂行为，且村民有当时签字证明采砂行为”问题不属实。

经前期核查明确，投诉人反映的“采砂行为”实为阿荣旗 2020 年河道疏浚项目

中的格尼河山里屯段工程。该项目前期手续齐全，施工单位按照规定程序于 2020 年 6

月入驻现场准备施工。但当时周边村民因担心疏浚后会导致河道改道，进而影响村屯

安全，因此不同意项目施工单位在此施工。经协商，阿荣旗水利局决定取消阿荣旗 2020

年河道疏浚格尼河山里屯段项目，施工单位随即撤离现场，该项目未开工实施，因此

不存在采砂行为。

3.关于“举报人称当时存在采砂行为，最后将砂石售卖给六家子村后山上的 A 公

司”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采砂行为”系 2020 年格尼河疏浚项目中六家子村 3 段

工程；“售卖给六家子村后山上的 A公司”系为 B牧场提供项目用砂保障。

该工程由阿荣旗水利局委托呼伦贝尔市百川水利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实

施方案，经提请阿荣旗政府批复同意，承办单位为亚东镇综合行政执法局，“采砂行

为”属实，不属于“非法”。该项目清淤疏浚工程所产生的全部砂石及尾料按照有关

要求提供给 B 牧场用于重点项目建设，并非售卖给 A 公司。

部分

属实

加快调

查核实

进度，尽

早查明

是否存

在通过

协议签

订变相

将砂石

料抵顶

工程费

用问题。

1.经阿荣旗公安局查询值班记

录以及 110 指挥中心报警记录证

实，2025 年 5 月 1 日-5 月 20 日期

间，阿荣旗公安局亚东派出所未接

到辖区居民反映亚东镇辖区发生火

灾的警情。经与亚东派出所核实，

亚东派出所从未向任何人回应该放

火行为是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经与

亚东镇人民政府核实，亚东镇人民

政府从未组织过任何单位及个人实

施烧荒等放火行为。此外，经 6 月

22日实地复查，现地植被生长正常。

2.2025 年 6 月 22 日，经阿荣

旗水利局现地复查，并对比格尼河

山里屯段 2019年-2021 年卫星影像

图片，明确河道走势未发生改变，

该河段范围内未发现采砂情况。经

核查组入户调查，周边村民均表示

未发现该河段范围内存在采砂情

况。

3.针对亚东镇政府在工程实施

中，可能存在的通过协议签订变相

将砂石料抵顶工程费用，存在监管

履职不当的问题，已移交旗纪委监

委进一步查办。

下一步，一是进一步查证项目

实施过程中有关乡镇履职不到位问

题，依法依规查处到位。二是严格

落实《呼伦贝尔市水利局关于进一

步规范完善河道疏浚有关事宜的通

知》要求，落实“科学规划、政府

主导、强化监管、合理利用”原则，

切实加大河道疏浚工程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超范围、超许可、超规范

等违法行为，全面规范疏浚工程实

施。

未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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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鄂温

克族自治旗伊敏站西

南侧露天堆放煤炭和

煤矸石，堆放场地没有

环保手续，货 2 线、货

3 线（运煤专线）装卸

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和

噪音，影响伊敏站周边

居民生活和养殖环境。

要求安装降尘降噪设

施。

呼伦

贝尔

市鄂

温克

族自

治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站西南侧露天堆放煤炭和煤矸石，堆放

场地没有环保手续”问题部分属实。

群众反映“露天堆放煤炭、煤矸石”情况属实。经调查，群众反映的堆放场地为

呼伦贝尔市广原煤炭加工有限公司储煤场。位于伊敏火车站东侧，场内货运火车线路

为 2 号线（实际为 17 号线）和 3 号线（实际为 18 号线）。2025 年 6 月 23 日现场检查

时，储煤场封闭料仓内存有少量煤炭，料仓外露天堆放煤炭约 1600 吨煤炭，煤矸石

约 500 吨，仅进行苫盖，未密闭贮存。针对该企业未密闭贮存煤炭的违法事实，呼伦

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鄂温克族自治旗分局已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立案查处，现正在进行

调查取证。

群众反映“没有环保手续”情况不属实。呼伦贝尔市广原煤炭加工有限公司项目

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通过审批，6 月开始建设，2019 年 3 月开始调试使用，2019 年 8

月 2 日完成验收。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型煤加工及销售，建设过程中因市场原因，

未建设型煤加工生产线，仅保留原煤储运。

2.关于“货 2 线、货 3 线（运煤专线）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和噪音，影响伊敏

站周边居民生活和养殖环境。要求安装降尘降噪设施”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呼伦贝尔市广原煤炭加工有限公司储煤场在场区西侧建设有 700 平方米封

闭式料仓，配有 1 台 10 吨洒水车，场界安装 7 米高防风抑尘网，装卸区安装有 3 个

扬程 500m 喷淋设施，现场检查时企业未进行装卸。

为进一步核实该企业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鄂温克族自

治旗分局已于2025年 6月 23日委托三方公司对该公司储煤场厂界噪声和颗粒物进行

检测，尚未出具检测报告；同时，为科学评价现有储煤仓等治污设施能否满足储煤场

正常生产运行期扬尘、噪声管控需求，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鄂温克族自治旗分局已

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论证。

部分

属实

加大巡

查力度，

严格查

处违法

行为。

依据检测结果，严厉查处违法

行为。加强日常巡查监管，督促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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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报人自测尚

品国际小区路段白天、

夜间部分时段噪音达

到了 98 分贝，超出相

关标准。2.增设禁令标

志效果不佳，希望可以

加装违停抓拍设施。

呼伦

贝尔

市海

拉尔

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对尚品国际小区路段进行现场检查，目前违法停车现象有效减少。由于此路段

属于消防通道不具备封闭条件，故在此路段安装“禁止鸣笛”禁令标志。经河西中队

民警早、晚时段对该路段进行巡逻，巡逻期间未发现车辆鸣笛的情况。

部分

属实

加强日

常巡逻，

消除道

路噪音

污染，减

少违法

停车现

象。

1.针对群众“希望可以安装违

停抓拍设施”的建议。海拉尔区已

协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该路

段增加违法停车抓拍设备。

2.加强巡逻管控。河西中队常

态化在此路段开展违法停车治理工

作，增加警力部署，通过现场劝导、

张贴违法停车告知单等方式规范停

车秩序，对违法停车行为保持严管

高压态势。

3.加强宣传引导。中心城区大

队联合开发区社区、尚品国际物业

开展“文明停车 拒绝扰民”的主题

宣传教育，通过入户走访、小区物

业微信群推送、张贴公告等方式，

向周边居民、附近商户，普及违法

停车的危害，倡导附近居民、商户

自觉抵制违停行为，共同维护良好

停车秩序。

4.经走访周边居民，对车辆违

停和鸣笛治理效果表示满意。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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